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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人社办 〔2021〕8 号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：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2021 年社

会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2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为确保 2021 年社会保险缴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，现就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不再实施阶段性减免和缓缴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（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

险）费政策，各项社会保险缴费按照相关规定正常征收。 

二、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在 2021 年 4

月 30 日到期后，再延续实施 1 年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。其中，

失业保险费率仍按 1%执行;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

策,按原统筹地区基金结余情况区别确定,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

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 至 23 个月的统筹地区继

续执行费率下调 20%的政策，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24 个月以

上的统筹地区继续执行费率下调 50%的政策，累计结余可支付月

数低于 18 个月后停止下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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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全省三项社会保险个人缴费

基数上限为 14925 元/月，下限为 2745 元/月，其中长垣市、邓

州市、新蔡县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分别为 2657 元/月、2693 元/月

和 2555 元/月。2021 缴费年度 (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)三

项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原则上按 2020 年全省全口径城

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。  

四、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规定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选择

适当的缴费基数，可选择按月、按季、按半年、按年缴费。对在

2020 年 7 至 12 月份自愿缓缴的月度可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进

行补缴，缴费基数按 2020 缴费年度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

自主选择，补缴不加收滞纳金。2021 年新参保的无雇工的个体工

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，可按规定补缴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的

社会保险费，但不得以事后补缴 2020 年以前社会保险费的方式

增加缴费年限。 

五、参保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期间，可以灵活

就业人员身份由个人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。各级

社保经办机构和社保费征收机构要提高服务意识，切实保障失业

人员参保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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